
附件 4：

成都东软学院教师教学竞赛管理办法

1 目的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与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学质量及教师教学能

力，鼓励教师参加教学竞赛，加强对教师参与教学竞赛的指导，规范教

师参与教学竞赛的流程，特制定本办法。

2 适用范围

全校专职教职工参与的、与教师所从事教学相关的普通高等教育教

师教学竞赛。

3 术语

教师教学竞赛，是指由教育主管部门等主办，旨在提升教师教学水

平和能力，检验教师教学成果的教学类相关竞赛。

4 职责

在学校学术委员会领导下，学校教师教学竞赛工作由教务部协调管

理，负责公布重点教师教学竞赛信息、竞赛过程监控及竞赛获奖的奖励

等工作；竞赛相关部门及二级学院（或部门）承办竞赛并负责组织、报

名、指导、参赛及总结等具体实施工作；其他部门予以配合。

5 内容



5.1 竞赛分类

5.1.1 一类竞赛

一类竞赛是指由教育部、省教育厅等教育主管部门主办的或纳入全

国普通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统计（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

普通高等教育教师教学竞赛，学校将每年定期发布一类竞赛名单。

5.1.2 二类竞赛

二类竞赛是指由除教育主管部门以外的其他国家、省行政部门、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行业协会（学会）、直属部门（中心）主办且未纳入

全国普通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统计（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

但在专业与行业内知名度高、影响力大、奖项评比规范的普通高等教育

教师教学竞赛。

5.1.3 竞赛类别的特殊认定

对于在国内外及专业领域内影响力巨大的二类竞赛项目，经二级学

院（或部门）严格论证并提出认定建议，通过学校审批后可认定为一类

竞赛项目；此类竞赛项目应符合以下全部条件：

（1）竞赛项目对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有重要促进作用，能体现教师

掌握和运用新理论、新技术、新工具以及新产品的显著效果；

（2）竞赛项目已成功举办 3 届及以上，且历届参赛院校层次高、范

围广、竞赛规模大；国际级、国家级竞赛至少有 15所教育部公布的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教师参赛，省级竞赛至少有省内 60%的高校参赛且省内

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均有教师参赛；

（3）学校教师至少参加过两届竞赛并取得过竞赛设置最高级别（国



际级、国家级、省级）的三等奖（学校认定的奖励等级）及以上成绩。

5.2 组织与实施

5.2.1 报名参赛

（1）涉及到全校教师的综合性竞赛，由学校统一组织报名参赛，必

要时根据竞赛要求通过校内选拔后统一报送参赛作品。

（2）非综合性竞赛由相关部门及二级学院（或部门）承办，负责组

织报名参赛。

（3）竞赛承办部门或二级学院（或部门）在组织报名前须向学校教

务部提出申请并备案竞赛类别，通过学校审批同意参赛的竞赛项目，方

可组织报名参赛；已通过审批并备案的竞赛项目后续参赛不需重复申请

和备案。未通过学校审批并备案的竞赛项目，其获奖结果学校不予认定。

5.2.2 赛果备案

竞赛承办部门或二级学院（或部门）在竞赛结束后，及时将报名参

赛情况、竞赛结果、获奖文件以及获奖证书副本提交至教务部存档备案。

学校保留查看相关材料原件的权利。

5.3 奖励办法

5.3.1 教师教学竞赛的获奖纳入教师职位任职资格标准及成果奖励

范围，并在教师个人、专业及学院（或部门）各级考核评价中予以体现。

5.3.2 在教师教学竞赛获奖认定及奖励时，有特等奖的竞赛比照无

特等奖的竞赛下浮一个级别认定及奖励；国家级比赛下设的区域赛、多

省赛按省级认定及奖励，全国总决赛下设的全国选拔赛、全国初赛、全

国复赛按省级认定及奖励，国际级比赛下设的洲际区域赛、中国区域赛



按国家级认定及奖励。

6 附则

6.1 本办法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6.2 本办法自文件发布之日起施行，原相关制度同时废止。


